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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文件
浙水院〔2023〕86 号

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关于印发
《简化科研经费采购流程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简化科研经费采购流程实施细则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水利水电学院

2023年 9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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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
简化科研经费采购流程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财政科

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22〕2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推进学校科研工作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落实科研人员主体责任，简化

科研采购流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学校按照“分级管理、权责一致、提高效率、满足需求”的原

则，通过分级放权、加强管理、优化服务等“放管服”相结合方式，

进行科研经费采购管理工作。

一、采购审批及实施

（一）预算金额 10万元以下货物类采购

1. 办公用品、书报杂志无需审批自行采购；

2. 材料类采购经简易审批流程审批后自行采购；

3. 集采目录内货物经科研经费采购审批后由采购中心采购，

其余经审批后自行采购。

（二）预算金额 10万元以下工程、服务类采购，无需审批

自行采购。其中集采目录内工程、服务由采购人在定点服务或框

架协议入围单位中自行直接确定供应商。

（三）预算金额 10万元及以上的采购项目经科研经费采购

审批后由采购中心采购。

二、自行采购实施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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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科研采购项目应在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遵

循物美价廉的原则直接确定供应商。

（二）材料类无需报批采购确认书，可由采购人自行在政采

云的网上超市、科研馆购买。除材料以外的货物类应于采购确认

书下达后在网上超市购买，并完成相应结算、备案等网上超市全

流程。网上超市没有的或相同商品在其他市场的价格比网上超市

协商议价后价格更低的，可从其他市场采购，在报销时提供相关

证明。

（三）工程、服务类采购成交结果在政采云采管平台(SAAS)

备案，备案表作为报销凭证。

三、科研急需的仪器设备材料采用特事特办、随到随办的采

购机制。预算金额 10万元及以上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科

研急需项目，由采购需求人提出申请，所在部门负责核准，并由

科技处提交学校集体决策。

四、各项目负责人对自行采购工作负全责，对自行采购过程

进行管理和监督，杜绝无计划采购、超预算采购等各种违规采购

的行为。若自行采购单位一年内需向同一供应商多次购买材料配

件或服务，预计购买总金额超过 10万元的，应当集中打包采购，

不得化整为零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。

五、本办法所称的集中采购目录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由浙江

省政府定期发布调整。集中采购目录可在实设处网站上采购管理

专栏的重要通知里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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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采购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入账与资金支付按学校相关管

理办法执行。

七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此前学校有关采购工作的相

关规定与本细则不相符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上级部门关于采购政

策如有调整，以上级部门最新出台的制度和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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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办公室 2023年 9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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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